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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社會的政治覺醒，在2014年爆發的「佔領中環」運動中達到了階段性

的高潮。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十幾年，恰與全球化深入發展和中國大陸的經濟、

政治崛起同步。在此背景下，香港自由放任經濟模式的失效，使得本港中下階層

開始意識到必須通過爭取在公共事務中的發言權乃至決定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新世代人群中的興起，也使愈來愈多的香港人開始反思經

濟發展至上的治理模式。百多年來資本家和職業官僚聯盟對本地公共生活的絕對

主導地位正在讓位於經典的階級衝突的政治。相應地，「行政主導」的政治架構面

臨着以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雙普選」為直接訴求的「真民主」呼聲的衝擊。與

此同時，中央政府治港模式的強硬化、前台化，以及中港交流擴大所引起的文化

衝突，開始催生相當數量的港人對「中國／中國人」認同想像的疑惑乃至敵意，「香

港人」身份的「族群化」乃至「國族化」的過程也已經發生。本文認為，香港正經歷

着「階級」、「民主」和「民族」三重疊加的深刻的社會變革，而它對整個中國政治

發展過程的影響也將是重大的。

關鍵詞：普選　後物質主義　認同政治　社會運動　香港

爆發於2014年9月的香港「佔領中環」運動，雖經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中

央政府的聯手應對而在12月歸於沉寂，但它展示的香港社會的分裂和對立，

顯然並未隨街頭抗爭的暫停而得以彌合。正如那些堅持到最後一刻的被清場

者「明日再來」（“We Will Be Back”）的標語所預示的，香港社會尋找自身政

治認同、探求合意政治安排的漫長旅程，恐怕才剛剛開始。從2003年反

「二十三條」立法遊行的保自由，到2014年「佔中」運動的爭民主，香港人政治

訴求的層級顯然正在上升。未來其走向如何，應當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政治發

展和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運動的人士持續追蹤。

香港社會政治覺醒的動因： 
階級關係、參政需求、族群認同

● 張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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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本文並不是對「佔中」運動本身的一個研究，而是意在從香港社會內部的

階級關係變動、來自香港外部的政制安排與本地主流民意契合度的變化，以

及作為具有獨特文化和心理結構的香港人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的情感／政治變

遷這樣三個角度，來理解港人政治熱情在「佔中」運動中達到階段性高潮的深

層動因，進而透視香港社會的政治覺醒；香港主權移交和全球化深入發展則

是縱貫本文所有分析的兩個大背景。本文認為，香港傳統的官僚—資產階級

主導的政治結構，正在被來自中下階層的參政需求所撼動；「有自由、無民主」  

的舊政制安排，正因為民主赤字而朝着「無自由亦無民主」的方向演進，並因

而激起了港人以真民主保衞自身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熱情；同時，中央政府對

香港政治的強力干預以及中港社會間交流的日趨頻繁，至少到目前為止都在

起着疏離化兩地民情的作用，香港自身認同的「族群化」乃至「國族化」都已見

端倪。

一　香港的「階級革命」

殖民地時期，香港的階級關係由殖民主義和自由放任經濟這兩個基本點

所決定。一方面，由於政治權力明確地歸於本地社會之外的英國人，因此常

見於非殖民地社會的諸階級之間的零和性權力鬥爭，並不存在於香港。相對

於1842到1978年間中國大陸社會所經歷的各種階級鬥爭，同期的香港實在可

以算「和諧社會」。自在的經濟階級，在沒有權力爭奪的刺激下，非常難於發

展成為自覺的政治階級。特別是處於中下層的經濟階級，其政治性的組織化

程度一向非常之低1。另一方面，迥異於宗主國英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直到首相撒切爾（Margaret H. Thatcher，又譯戴卓爾）實行改革這段時間日漸傾

向福利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策潮流，港英政府在這個香港經濟起飛的關鍵時

期卻堅定奉行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不論因果關係如何，同期香港經

濟的出色表現，也使得自由放任從政策層面深入到一般社會成員的理念層

面，成為至今仍佔據香港社會主流的經濟哲學。

政府的低干預度一般有助於資本相對於勞動的議價能力，具體到香港這

樣一個外向依賴極強、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型經濟體，就是商業和金融資本

在整個經濟體中佔據着幾乎不受制約的優勢地位。在殖民地政治架構下，人

數眾多但卻無組織的勞動或中產階級也就難以通過政治行動來平衡資本的經

濟優勢。而當自由放任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時，相當數量的中下層社會成員

也「主動」放棄了通過參與公共生活來改善經濟和社會條件的願望2。簡而言

之，殖民地時期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乃至一般性的社會思想，都有助於資

產階級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

深諳帝國主義統馭術的英國政府，非常注意在殖民地社會上層精英中培

育殖民主義的利益共同體。通過在中高級政府職位中逐步引入本地華人官

員，任命華人進入行政局和立法局等諮詢性機構，給予富豪或其他社會知名

人士各種英國榮銜和裝飾性權利，港英當局相當成功地「統戰」了本港的資產

階級3。在1980年代初，中英之間開始談判香港未來前途的時候，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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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層其實是希望英國的統治——不論是以名實相符（即交回新界、保存港

九）還是有實無名（即所謂「主權換治權」）的方式，能夠得以持續。當談判進

程顯示整體主權移交不可避免之時，就爆發了港人不情不願的向外移民潮4。

這些都是英國統戰香港成功的明證。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主權移交於共產黨執政的中國以後，不僅沒有改變

資產階級在本港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反而使在港英統治後期已露端倪的

政商聯合統治的政治架構更形固化：在「政」，固然有從倫敦政治家到北京政

治家的變遷；在「商」，則始終是以聞名遐邇的大銀行家、大地產商等香港資

產階級為其面目。

從1982年中英談判一開始，中國政府方面就改變了此前三十餘年主要以

左翼勞工運動為抓手的對港方針，轉而鎖定資本作為其在談判、過渡和移交

後的本地合作夥伴。一方面，這當然是基於業已在香港形成的商業和金融資

本主導社會的現實。作為陌生的新統治者，相對於爭取本地下層的聯盟策

略，爭取本地上層精英的配合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主權移交的政治變化給社

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政治路

線之後，中國大陸對香港的需求，就是後者由中國官方保持對外聯絡的隱秘

管道一變而為全方位改革開放的重要門戶。內地對香港資金、技術、管理經

驗的需求，對香港作為世界主要貿易中心之一的渠道倚重，直至1990年代中

期都沒有改變。對於滿足這些主要是經濟性的需求而言，香港資產階級的作

用顯然更加不可或缺5。

而對香港資產階級來說，他們赫然發現共產黨原來並不可怕，甚至非常

可愛。在經歷回歸初期的短暫恐慌之後，他們迅速獲得並信從了北京的政治

保證——所謂「舞照跳、馬照跑」，所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五十年不變」，在在皆是。單就資本而言，自身增值的需求只要得到權力

關係的保證，這種權力來自倫敦還是北京，其實也沒太大關係。關鍵是這種

保證的可信度——一旦看清了對方對自己的需要的真實程度，則這種可信度

也就不是沒有根基的了。

基於相互需要的聯盟極易形成，在各自需求結構不變的前提下，也極為

堅固6。鄧小平和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商都明白這一點，也都願意為此

買單。香港華人資本在內地的投資，在外部世界多還在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持

觀望態度的時候（這方面，日本是個重要的例外），的確也起到了開路和釋疑

之功；在經濟效益之外，其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邊際效應尤其巨大。作為回

報，北京揀選的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本港委員，多數都富可敵國。這

保證了資本的聲音在十三年的過渡時期（1984-1997）凌駕於香港社會的其他階

層，也保證了親資本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資產階級在香港政制中的結構性

優勢可以平穩地從「殖民地香港」進入「特區香港」。不僅如此，主權移交同時

意味着本港政府職位的最高層從英國人到中國人的轉移。由於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原則下，北京中央政府並不直接向港府派員，

本港華人的上層精英，特別是與資產階級關係極為緊密的職業官僚階層，還

毫不費力地獲得了香港日常治理的最高權限。可以說，1997年主權移交之

後，香港資產階級在本地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達到了空前的高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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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術論文 可惜，資產階級的「港人治港」頗有點生不逢時。和主權移交同步發生的

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兩件事情，都嚴重

地衝擊了香港經濟，造成了「港人治港」的正當性危機。特別是中國的「入世」，

一方面取消了香港作為內地轉口貿易基地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加速了香港

產業和資本向內地轉移的過程。香港貨櫃吞吐量被中國內地港口超過以及其金

融中心地位受到上海的挑戰，反映了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經濟增長過份依

賴其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和區域優勢的弊病。相比於對中國經濟依賴度較低的、

亞太區內另一個主要城市型經濟體新加坡在同一時間段內所展現出的經濟活

力，可以說，亞太地區最具全球化特色的「世界的香港」，卻在一個全球化深

入發展的時代，不經意間成為了一個經濟意義上的「中國的香港」。固然，中

國經濟的崛起和融入世界本身就是冷戰後全球化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而

香港通過在這一歷史性進程中扮演重要的「滑輪」乃至「引路者」的角色也獲得

了可觀的經濟利益；不過，一旦中國從世界經濟之外進入世界經濟循環的過

渡階段結束，不再需要（至少不再像以前那麼需要）滑輪、中轉或引路者的時

候，香港所遭遇的角色危機轉化為經濟危機也就非常難以避免了8。

本文無意探討自由放任的經濟學主張在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和適用性問

題，但可以觀察到的現實則是，株守「最小政府干預」這個舊港英政府政策信

條的新特區政府，在應對上述帶有根本性的環境和時代變化時，表現遠非盡

如人意。回歸以來，經濟增速下降，經濟收益分配畸形地傾向於資本，傳統

勞工階級的工作機遇隨着持續衰落的製造業徹底北移而受到衝擊，就連服務

業經濟的主體人群、中產職業人士的議價能力也日見削弱。傳統建立於經濟

福利改進基礎上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衝擊。順理成章地，沒有了英國人

當擋箭牌而只能自己出面統治香港的本港資產階級的政治威望也因之受到挑

戰。學者蘇耀昌在上個世紀末曾認為，香港的主要政治矛盾存在於資產階級

和以職業人士為主體的中產階級之間9，而十餘年後的今天，筆者認為香港

的底層階級也已經開始政治覺醒，並和中產階級大致結成了或明或暗的聯盟。

與此同時，因經濟發展乏力而疊加於社會不滿之上的，是愈來愈多的香

港中下階層成員對唯經濟馬首是瞻、唯經濟發展至上的公共施政的質疑。 

從理論上對這種質疑和反思的最好的概括，就是所謂「後物質主義」（post-

materialism）的價值觀。簡而言之，在基本的物質生活得到較為可靠的保障之

後，市民社會成員對公共政策中事關經濟增長的部分開始賦予愈來愈低的重

要性，而對事關環境、人權、文化多樣性和精神生活等的公共議題則開始愈

來愈多地關注，這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超越現代以來的物質主義傾向，因而

稱為「後物質主義」bk。

發端於1970年代歐美社會的這種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漸漸地在步入富裕

經濟體之列的香港得到了傳播和響應。從1980年代以來反對大亞灣核電站運

動，反對強制遣返越南難民運動，到2006年以來反對天星碼頭遷建、反對廣

深港高鐵方案等運動，都是香港市民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後，後

物質主義價值觀開始扎根、並在一部分人士身上由價值觀變遷深化為行動邏

輯變化的確證。毋庸置疑，這種價值觀的變遷最明顯地體現在香港的年輕一

代身上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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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很大程度上基於此的社會運動，其與政治權力

之間的關係並無任何先驗的規定性。但是當政權所推行的某些具體公共政策

與後物質主義基本價值觀相衝突時，雙方發生政治對立的可能性當然有機會

增加。在過去的四五十年中，人們看到愈來愈多的反核電、反對濫採自然資

源、保護少數人群的文化權利、伸張同性戀權利等內容多樣的社會運動，其

中相當數量都牽涉社運參與者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乃至衝突。香港特區政府以

親資本、重經濟發展為底色的施政方針，在很多市民眼中看來，恰恰是以犧

牲環境（如興建核電站）、犧牲文化（如清拆具有歷史意義和集體記憶價值的天

星碼頭）、犧牲社區（如為興建高鐵而清拆石崗菜園村）為代價的bm。

這樣，以社會運動為載體，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與主導着特區政

府的資產階級，就在從話語霸權到街頭對抗的寬廣範圍內，展開了事關公共

生活主導權的鬥爭。這場正在發生的「階級革命」，很可能徹底改變香港社會

的權力格局和發展路向。它有三個特點非常值得觀察者注意：

首先，它是在地者和不在地者之間的衝突。香港資產階級其實早已是全

球化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早已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着最大限度的利潤。即

使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中下層級，也都可以幾乎沒有障礙地在本港之外的很多

地方找到其資產和人身的可靠寄託所。而香港的中產階級（如律師、會計師、

金融從業者、醫生、教師、記者等）雖有一定的全球移動能力，但其大部分仍

然和香港的勞工階級（如店員、工人、農民、漁民等）一樣，是固着於香港本

土的。在邊際效應的意義上，這場鬥爭的結果對於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干

係更大。

其次，作為這場革命主要載體的香港社會運動，緊密地鏈接於全球的社

會運動，因而具有超越本地性的全球化特徵。二者之間不僅分享很多相同的

動員話題（如環保、人權、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等），而且在社會運動

的手段上也高度同步：從傳統的示威、遊行，到新興的「佔領」以及基於互聯

網技術的組織和傳播手段，再到與軍警憲特等國家機器的肢體衝撞，香港社

運與發生於從紐約到開羅、從德黑蘭到基輔的社運或有激烈程度上的差異，

但基本的運動「劇目」（repertoire）卻是一致的。這種話題和手段的同步，又是

基於社運參與者（特別是其領袖人物）對於本地社運與全球社運的自覺認同和

主動聯絡之上的bn。

最後，也可能最重要的是，這場階級革命的內在邏輯指向香港政治體制

的民主化。民主與中產階級的關係是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經典政治學話題，而

勞工運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通過街頭或議會鬥爭在歐美國家對於民

主的拓展（最直接地表現為普選權的擴張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崛起）也起到

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在作為英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之時，民主當然無從

談起。主權移交之後，圍繞經濟和非經濟議題產生的社會上層與中下層之間

的觀點和利益分歧，開始日益顯著。香港的階級政治發展落後於其經濟和社

會發展水平的情況將要結束，佔人口多數的人們反對佔人口少數的統治精英

的態勢，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動力。香港的階級革命，始自經濟利益的分

殊，繼而演化為更具超越性的價值觀對立，並進而導致中下階層對政治表達

和參與的需求日益增加。

c147-1501022.indd   37 15年2月6日   上午10:40



38	 學術論文 二　香港的「民主革命」

既然要談論正在或將要發生的「民主革命」，則不能不對當下香港政體的

安排有所分析；而對於當下安排的分析的最佳起點，恰是主權移交之前。

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其權力歸屬簡單明確：代表英國君主的香港總督具

有裁決本港事務的最高權力，他由一個多數成員由其委任的行政局輔佐。起

源較晚的立法局事實上僅具諮詢和建議之權，其任何決定對於港督及其行政

系統，並無法定約束力。本港司法系統相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的確處於獨

立地位。但根本上說，這種獨立性並不來自本港法院，而是來自英國上議

院。對於身兼立法局和行政局主席的港督的制約來源於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免

權。因此，殖民地香港的一切權力經港督而最終屬於倫敦，香港本地居民遲

至1991年才蒙允部分參與的立法局選舉僅有增加代表性的功用，而無實質性

的權力意義。香港在英帝國的地位是殖民地而非自治領，絕無民主可言。

但是，沒有民主倒還並沒有意味着沒有自由。殖民地香港作為英國法律

體系的一部分，享受着源自《大憲章》（Magna Carta）的英國自由傳統。港人的 

基本「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如人身保護和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俱

在英國法治保護之下。英帝國的殖民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本來有一次由傳播

西方價值向依俗而治的轉變bo，但香港島在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時候並

無具有實際意義的本地社會，絕大多數人口都是在1842年之後由中國內地遷

入的。因此港英當局並無遵從一個依中華禮俗—法律而治、先於殖民地存在

的本地社會傳統的必要。這一點在九龍和新界分別於1860和1898年也成為 

英國殖民地的一部分時稍有變化，但總體而言，英國人可以自由地將其本國

法律施行於香港。事後來看，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港人之幸。

這種「有自由、無民主」的英式殖民體制，依《英皇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和《皇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等基本法律文件而得以建

立，並經由回歸後實施的《基本法》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在政治權力方面，

特區首長在行政會議的輔佐下主導着香港公共事務。由於特首有了港督所沒有

的對於政務、律政和財政三司司長的提名權，他在行政會議內部的地位甚至比

港督在殖民時期的行政局中還要高。特區立法會由於有了部分席位的直選，而

較殖民時代的立法局理論上更有獨立性，對行政機關有更大的制約，甚至可以

在一定條件下彈劾特首，但是通過對功能組別bp議席的控制以及親行政團隊

的所謂「建制派」的部分選票，特首事實上仍然相當安全地享有對立法權力的掌

控。特首的確須經一個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但當然不意味着香港市

民對特首的權力制衡——即使這800人也無權力罷免或彈劾特首。因此，對特

首有實質意義的制衡仍然最終來自中央政府的任命權。香港司法的地位，本來

由於《基本法》所定的終審權在地原則而有所提高，但是特區行政當局和港區人

大代表等屢次繞過法院直接提請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而後者也都慨然應承

的事實說明，香港司法在最重大的問題上仍不具備制衡行政權力的權能bq。

可以說，從權力的產生、分配和制衡等方面看，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仍

然不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一定要說相較殖民時代有所進步的話，也實在是

微乎其微。從0到800的變化，在數學上是無限大；但將800人放到7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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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與其說是民主，還不如說是寡頭。至於香港人的市民自由，通過

「一國兩制」對於殖民地香港絕大部分法律的保留，倒是得到了原則上的保護

（《英皇制誥》之類的憲法性文件當然不在此列）；至於實際運行的狀況，則又

另當別論。綜而言之，特區政治制度可以說是對殖民地時代政治制度的「新瓶

裝舊酒」，除了最終控制權從倫敦轉移到北京，香港政制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就此結果而言，想來英國人在1982年剛和中國共產黨人在談判桌前坐下

時，肯定沒有想到他們是在和一群比傳統英國紳士還要保守的「革命黨人」打

交道。後者除了想把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歸為己有，並不想在別的任何方面

改變它。從共產黨的角度說，他們對香港的需要此時主要是關乎經濟考慮，

而經濟繁榮的最大威脅之一，恰是經濟體成員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因

此，與其說共產黨人是保守的，不如說保守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更重要的

是，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雖然對決定自身命運的談判進程毫無影響力，但他們

對保持當時制度現狀的偏好卻是真實的。當這種偏好得到北京和倫敦的聯合

許諾時，港人是基本滿意的。

如果沒有本文前一部分所討論的，與香港主權移交基本同時發生的經濟和

社會心理變化，這種「蕭規曹隨」的安排也許能夠平穩地運轉很長時間。但是，

經濟增長的失速，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持續發酵等諸多

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長久以來滿足於安定繁榮現狀的香港中下階層市民與執

掌政權的上層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觀點分歧愈來愈大。而當前者開始以一種更為

積極的態度嘗試着對本港公共事務發聲，嘗試着通過參與公共生活為自身謀得

利益和尊嚴的時候，「有自由、無民主」的制度安排不僅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

反而足以最大化他們的失落感和受挫感，也最大化政治參與的危機。香港市民

有自由表達願望，卻無民主權力、民主機制來幫助他們將願望轉化為政治和政

策的現實。被外來殖民統治延宕了的內部階級衝突，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終於

凸顯，也使繼承於殖民時代的特區政治架構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從「保持穩定」、

「促進增長」的所謂優良政體，變為「權貴聯盟」、「不公不義」的劣質政體。

香港中下階層發現，所謂的「港人治港」，並不是每一個香港成年人都有權

利參與治理香港，而只是港人中間的一小部分有權力治理香港而已。這時，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關於特首和立法會原則上應經民主選舉產生的

承諾和規定，就成為無權力的港人爭取民主的焦點；而他們已有或尚存的市民

自由，在其自身價值之外，還具有了作為爭取民主的憑藉或武器的工具價值。

因此，在香港經濟仍未從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的雙

重打擊中走出來、政府威望因處理沙士（SARS）危機失誤而處於空前低點的

2003年，特區政府秉承中央政府意旨提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的國家

安全事項立法，就立刻引爆了香港有歷史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香港

市民所擔心的是，一個權力不受市民制衡的政府，將在「二十三條」立法的幫

助下，透過「國家安全」的名義，肆行對言論、結社、遊行、示威乃至個人隱

私等市民自由的侵犯。參與2003年「七一遊行」的五十萬人約佔香港成年人口

十分之一，這個比例充分顯示了港人對於自身自由所受威脅的擔憂程度br。

而最終港府因面臨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不得不無限期擱置「二十三條」立法的

決定，卻也令香港市民認識到政治行動所具有的力量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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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學術論文 從2003到2013年，期間經歷有關曾蔭權繼任特首任期和2007/08年的特

首、立法會選舉規則的兩次人大釋法、國民教育運動的攻防、中聯辦人士所

謂「香港存在兩支管治隊伍」的言論風波，以及多次疑似政治權力壓制新聞自

由的事件之後，也就是經過多次讓香港廣大市民感到政治上的不安全和卑屈

感的事件之後，港人進一步體會到沒有自身權力的保護，任何自由都可能失

去這一事實。戴耀廷等「佔中三子」終於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主張，將

爭取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民主要求，明確地與面向全體港人的政治抗爭呼籲

聯繫了起來bt。

如果說2003年的大遊行是保衞自由的防禦戰，那麼倡議於2013年的「和

平佔中」就是毫不隱諱地爭取民主的進攻戰。僅此概念的提出，以及圍繞這一

概念而在香港社會各階層所爆發的激烈爭論，特別是它所引起的特區和中央

政府的高度緊張，就已經昭示了廣布於香港社會（特別是中下階層）的民主呼

聲和深植於社會運動這一鬥爭形式的力量。引而不發，即足以確立香港市民

社會在民主革命中的攻勢地位。而自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七十餘天的

實際街頭佔領，雖未達成具體的政治目標，但卻將整個香港年輕世代政治參

與的激情點燃，就如1960年代末的西方社會風潮那樣，「佔中」運動勢將成為

未來數十年香港政治演進的標竿和神話。

在歐美成熟民主國家，本來是作為對既有民主制度的批評性補充的社會

運動ck，在香港卻成為了爭取民主的主要手段。這是香港民主革命第一個值

得關注的特點。和19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運動」的模式不同，香港的政

黨、工會、商會、教會等（作為傳統民主化運動的組織載體）發育並不充分。

過去十年間的多次大規模遊行示威，經常是由很多小型的、話題性存續時間

較短的民間社團，與一些成立時間較長、但號召力也不是特別強的政黨和其

他社會組織共同發起和組織的。而在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結束之後，這些

發起組織之間的聯盟也通常立即宣告結束cl。這種零散化、短期化、非正式

化、非中心化的特點，是和近四十年來的新型社會運動相契合的。但正如過

去數年間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伊朗、烏克蘭等國的顏色革命所示，

這種組織和行動方式雖然有時可以具有極大的衝擊秩序的能力，卻似乎不足

以建設其自身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民主生活cm。

尤其是香港政黨的欠發達狀態，對於建立和運轉民主是非常不利的。儘

管所謂「政黨衰落」的說法已經流行了數十年，但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找

到「去政黨化」的運轉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方式cn。2012年，香港最大的泛民主

派政黨民主黨與中聯辦和行政當局在立法會選舉問題上的合作，一舉瓦解了

香港泛民主派與建制派在這個問題上的博弈。該事件說明了政黨鬥爭的重要

性，卻也極大地加強了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和一般市民對政黨政治的不信

任。香港民主革命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港人能否找到一個方法，從起

源於對既有民主制度的不滿並試圖補充之的社會運動，發展出一套在沒有民

主的政治環境下爭取和建設民主的行動方略。

香港民主革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如無意外，它將是一個在威權國家爭

取地方性民主的奇特案例。在新近建立的民主政體內，存在一些相當不民主

的地方政區，已頗少見co；而在一個威權國家內部，出現一個真正民主的地

c147-1501022.indd   40 15年2月6日   上午10:40



		 香港社會政治	 41	

		 覺醒的動因	

方政區，以筆者見識所及，還沒有過。所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當兩種

制度都不過是非民主政體的不同變體的時候，或可大致維持油與水的關係；

而當兩種制度間是民主與非民主的差別時，勢成水火就非常可能了。尤其是

當中央政權是非民主政體的時候，它對於地方政區民主的容忍限度實在不容

樂觀。事實上，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層，在中英談判前後、1989年的「天

安門事件」之後都曾對共產黨執政的中央政府持強烈的不信任態度。「二十三

條」立法風波以及後來的多次類似爭議，其實都令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治港政策

日漸不安。這些事件也明白地顯示，香港民主化的標的是特首和立法會的全

面普選，而阻力除了來自現有的非經民主方式產生的特區政府，還有透過這

種不民主的政治安排而實際享有最後政治決定權的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隱衷究竟為何？這大致可以從擔心民主運轉的示範效

應、內地權貴階層希望掌控香港經濟換得個人和集團利益等方面去分析cp。

但本文並不打算展開這些分析，只是想現實主義地說，不論隱衷如何，業由

一方掌握的權力，現遭另一方索取，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乃至鬥爭，是不可

能實現權力移交的。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大增，中央政府自信滿滿，其在港

代理人忠心耿耿，甚至相當多的大陸民眾也不理解和支持香港民主化的狀態

下，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能夠戰勝這些困難？顯然，本港民主派無法從別的國

家或地區獲得參考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泛民主勢力是在進行史無前

例的政治實驗甚或政治探險。

三　香港的「民族革命」

相較於香港的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談論香港的「民族革命」可能更有爭

議性，相關概念的釐清也更形複雜。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就是，本文所談的「民族革命」，並不是指因上世紀中期

的「去殖民化」或「民族解放運動」而為世人所熟知的那一政治過程。在150多

年的殖民地歷程中，美化港人對英國殖民者的態度，說甚麼「感激」、「愛戴」 

之類，固屬牽強；但要說港人曾經有自發而廣泛的去殖民化要求，無論是「自

治」還是「回歸祖國」，也很難找到堅實的證據。這裏強調「自發而廣泛」，是因

為1940年代之後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向香港派出的滲透力量，出於各種原因

和目的，確曾發動過以回歸中國政府管轄為目的的小型暴動。但是，一來這

些行動都持續很短，而且並不曾帶動多數香港市民的參與；二來不論國民政

府還是共產黨政府（直到1982年中英談判之前）事實上也都並不把收回香港當

作一項重要的政治議程cq。在既沒有內部要求，也沒有重要的外部要求的狀

況下，反英意義上的「民族革命」在香港實在無從談起。二戰後在廣大第三世

界國家和地區發生的所謂「民族民主運動」，在香港確是波瀾不驚。

本文要談的香港「民族革命」，是借用「民族」一詞來論及「認同政治」，具

體而言是指一部分香港人試圖構建區別於（而不是包含於）「中國人」的「香港人」  

身份認同的努力——初露端倪卻在日漸生長。既然是初露端倪，下面的分析

難免不是趨勢性的，對於各項證據的取捨和概括也更注重其可能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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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首先，在經濟層面，過去三十餘年，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幾

乎全部製造業和愈來愈多的服務業的北上發展，以及主權移交後日漸增加的

大陸人士赴港工作，在本港下層和中層就業者中間業已造成了「工作被大陸人

搶去了」的印象。這種所謂的就業市場爭奪是否有足夠的統計依據，以及它的

經濟學學理和政策意義究竟為何，皆有繼續討論之餘地。但就本文所涉的認

同主題而言，重要的是這種主觀印象的存在，說明一個市場經濟現象已經被

賦予了經濟之外的意義：A人群（香港人）的經濟利益（就業機會）被B人群（大

陸人）損害了。「香港人」和「大陸人」原本僅是依據空間的劃界而成立的概念，

本身並不意味着任何有意義的社會關係，但是想像中的就業競爭，卻將二者

之間的空間邊界賦予了實質性的經濟意義（就業），而且以一種對立的方式（競

爭）在二者之間建立了社會聯繫。勞動力市場的「族群化」（ethnicization）恰可

以反過來看成是兩個「族群」（ethnic groups）藉着市場競爭而建構彼此間的社會

邊界（social boundary）的過程，而西方政治學界的主流族群研究理論表明，邊

界的形成乃是族群性（ethnicity）得以成立的最重要標誌cr。當然，這裏雖然只

談到了中下層的勞工和服務業市場，但「香港人」和「大陸人」的經濟競爭關係

還存在於上至資本博弈、下至黑社會經濟的幾乎全部經濟層級。競爭而不是

合作，意味着至少一定程度的對立乃至敵對，而這正好能夠賦予族群邊界某

種必需的「禁忌」感。

其次，在經濟競爭之外，因為內地遊客赴港「自由行」等因素，「香港人」 

與「大陸人」在文化心理層面上的差別也正從相容演變為對立。「自由行」遊客

近乎無法控制地增長，一方面的確給香港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對香港經濟有

無可否認的提振作用；但與此同時，即使是模範遊客，數量太多也會對目的

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擾。持續超過香港最佳接待能力的客流，給港人帶來的

擁擠、噪音不一而足，更何況赴港大陸遊客中還有不少遠非模範的人士。過

去數年不斷爆出的此種大陸遊客的不文明行為，惡化了「香港人」對「大陸人」 

的觀感。在此背景下，在愈來愈多的港人中出現對大陸遊客和大陸人文明程

度的質疑。而部分大陸遊客在面對香港市民的規勸或指責時所表現出來的傲

慢態度，則直接將港人觀念上的質疑激化為態度上的輕蔑，乃至言語、行為

上的回擊。「文明」與「野蠻」，「北佬」與「南蠻」，「國人」與「港仔」，「蝗蟲」與

「豬狗」，沿着這樣的森嚴壁壘，「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區隔又獲得了經濟之

外的文化和心理意義。換言之，這道社會邊界的內涵愈來愈複雜了。

進一步地，在部分人看來，粵語、粵劇、嶺南文化、歐風英雨之浸染等

等，都不再僅僅是「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水平差別而已，而是被宣稱為造成

所謂的「文明與野蠻」的高下之分的原因。既然有高下之分，則所謂「本土文

化」的保育就不僅有促進文化多樣性的意義，而且成為保衞文明本身的任務。

不消說，此種態度在賦予自身某種神聖感的同時，已含有一定的「種族主義」 

因素。一定程度的過激，其實常見於必須從無中生出有的族群政治家的言論

之中。在廣大的受眾群中，通過「我們比他們好」的言說策略來建立「我們vs. 

他們」之間的差異，比只是說「我們和他們不同」要有效得多。

如果僅只是經濟上的競爭和文化心理上的排斥甚至歧視，在「香港人」和

「大陸人」之間發生的邊界構築還頂多是「族群化」而已，然而，當港人所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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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民主化的阻力也被認為是最終來自北京中央政府的時候，「族群化」過

程就有可能向「國族化」（nationalization）過程轉變。

香港泛民主勢力與中央政府在「雙普選」（特首、立法會）問題上的對立，也

就是民主革命上的對立，已如前述。這裏想從族群／民族的角度強調以下事實：

自從主權移交以來，至2012年底，已經有超過七十六萬名中國大陸居民通過俗

稱的「單程證」制度赴港定居，他們在港連續居住七年之後，成為擁有香港選舉

權利的永久居民。也就是說，在短短十五年內香港人口的10%以上就已經是來

自大陸的新移民。由於香港人口生育率低，大陸新移民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

要來源。而且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的審批權，完全由大陸公安部門掌控，

香港政府只能是被動接受；名額本身的增減，香港政府亦無置喙之餘地cs。

也就是說，假以時日，中央政府完全有可能實現香港人口比例的逆轉。

積極地想從中央政府手中收回本地行政和立法權力的泛民派，終將變成香港

的少數族群。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大陸新移民都必定反對香港的政治民主

化，但是由於他們與內地的各種聯繫，以及他們對香港殖民時代以來逐漸形

成的文化相對陌生，假定他們較老一輩的香港居民更不太可能支持政治民主

化，或者說不會以純香港本土居民的方式追求政治民主化，還是合乎情理的。

如此一來，香港的民主化成敗就在相當程度上和控制本港的人口構成掛

上了鈎。族群政治已經有了充分的發酵空間：民主、自由的香港對峙威權、

專制的大陸，後者正在對前者實施人口滲透。更糟糕的是，雖然民主自治是

普遍性的政治原則，也是《基本法》所賦予給港人的權力，但是中央政府卻在

不能給出任何辯解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香港本地的雙普選，或

者用篩選候選人的方式，搞港人所稱的「鳥籠民主」。此種操弄給港人的印象

只能是香港成了不是殖民地的殖民地。甚至，英國殖民地時代為港人所享有

的市民自由，在回歸中國的特區時代反倒岌岌可危ct。今昔對比之下，「港

英」政制似乎殊勝於以「港人治港」為幌子的「港共」政制。共產黨當然是中國

的執政黨，所以「港共」政府即等於「港中」政府，而且是遠不如「港英」政府的

「港中」政府。被稱為「回歸祖國」的主權移交，至此已經完全喪失了大中華民

族主義的人心凝聚力。中國民族主義既然意味着比英國殖民時代好處還要少

的東西，那麼「香港人」為甚麼要做「中國人」？此問一出，對立於「中國民族主

義」的「香港民族主義」就已經獲得了觀念上的誕生。

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運動，理論上必須伴隨建立本民族之國家

（nation-state）的號召或努力。這一點在香港還不具備。「港獨」的口號、旗幟

仍然只是零星見於某些示威或抗議場合，並不具有草根性和群眾性。由學者

陳雲提出，在港引起軒然大波的所謂「香港城邦論」，明確地宣稱並不尋求香

港獨立dk。2014年2月號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以「香港民族　命運

自覺」為封面主題，邀集數位作者討論「作為民族的香港人」這一話題dl。以筆

者所見，這可算是「香港民族主義」第一次較為重要的學理亮相。不過直到 

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此一論調，這次學理亮相所

獲得的公共反應，還只是不溫不火而已。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從經濟到文

化，從群眾心理到政治分歧，從大眾感覺到精英論述，香港的族群運動發展

到民族革命，實在是只差一次高舉着「港獨」旗號的群眾大遊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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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以目前特區政府、中聯辦，特別是中央政府諸對港部門的強硬施政風

格，觀察者很難排除官民對立繼續升溫的可能。目前雙方爭議之點是普選問

題，這個問題不獲解決，則繼續升溫的對立勢必尋求新的表達方式。或許的

確有別的可能，但即將瓜熟蒂落、馬上水到渠成的「港獨」，或許也很難被排

除在未來香港建制外政治勢力及其支持者的選項之外。

四　結語：香港之於中國政治

1842年，香港被清帝國割讓予英國。在中國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現

代性過程中，香港並未參與其中。由於這一過程晚自辛亥前十年才開始，香

港和香港人並不需要為自己的未在場而有所抱歉。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型的經

濟—政治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窮到富，主要是香港人努力的結果。

至於他們的政治覺醒和要求自主命運，自有其不需要任何其他條件即可成立

的獨立的規範價值和政治品格。

1997年，香港人在並未被要求表示同意的情況下，被倫敦移交給了北

京。香港從此成為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法定組成部分，因而其命運也就和中

國牽連在一起。時隔150餘年後的並軌，不可能沒有各種不適和衝突，因為香

港和中國內地社會的差異是巨大的。沒有人否認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從未斷

開的文化和血緣聯繫，但要說香港的發展變遷沒有過獨立於中國因素之外

的、來自其他國家或香港本地的因素的影響，這恐怕比否認香港與中國的聯

繫還要難以成立。所謂的「歐風英雨」、所謂的「香港精神」，在香港社會生活

的各個方面都有無法抹去的印記。

中港雙方最大的差異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經濟發展水平，這只是多與少

的差異，而且內地滬、京、深、穗等一線城市與香港的經濟差距正在快速縮

小之中。中港雙方最大的差異是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這是有與無的差異。因

此，同在一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兩地人民的政治可能性空間是非常

不同的：很多可以在香港做的事情，在內地無法做。也就是說，兩地的政治

發展路徑一定是不同的。

但這並不是說香港政治之於內地政治就毫無意義或干係。香港曾經而且

繼續是中國內地各種受到政府反對的政治勢力和人物的一個最方便的落腳

點——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到汪兆銘、鄧演達，再到「六四事

件」以來持續至今的國內異議人士，這一點從未改變。但香港之於中國政治在

未來更重要的一個功能或許是作為一個「劇場」：從追求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

念到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都正在香港公共生活中實際地上演dm。內地人民

縱使不能立即轉身在本地實踐，但觀看港人的操練，也足以在思想和行動兩

個層面同時影響內地社會。另一方面，香港同時進行中的三重革命，事實上

就是賦予這個社會活力的三個熱源。有了這種社會能量的保證，香港可以在

未來長時間內保持對中央政府的張力，也就是繼續成為北京眼中的「麻煩」。

這種對威權政府的消耗和牽制，本身也就構成了對內地政治艱難成長中的公

民社會的支援dn。當然，香港政治覺醒中的認同因素，一旦以極端的方式發

酵，也難免會對整個中國的民主變革造成額外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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